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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价市场和估价机构的现状与发展

1.1 估价机构的现状

2020年11月，郑州市房管局发布《关于2020

年郑州市房地产市场乱象整治暨“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工作的情况通报》，从中可以管窥省会

级城市估价机构现状。随机检查房地产估价机构

29家，检查出问题比较突出的估价机构10家，主

要问题有：估价机构办公场所不固定，办公场所

无人办公，办公设施与资质等级不匹配，个别估

价机构无法提供房地产估价师社保证明、劳动合

同等。还有的估价委托合同无委托人签字，无质

量三级审核，拒绝现场检查或处于停业状态等。

2021年 1月，河南省住建厅发布的《关于公开

2020年房地产估价机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

果的通知》指出，仍有个别估价机构备案情况不

符合相关规定，存在基础数据资料不完善、档案

管理不规范、出具报告不遵守房地产估价规范及

房地产估价机构现状及异地执业的思考
——以中部地区县市级估价机构为例

王大龙

摘要：房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估价机构的发展和生存，离不开异地执业。

估价机构选择异地执业，应在政策法规框架内，设立分支机构或合作经营，强调业务质量管控，公正公平参

与竞争，这也是估价机构行稳走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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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标准等问题，部分房地产估价师仍存在“挂

证”等问题。

1.2 估价市场快速发展

房地产估价行业从当初从事房地产交易 （抵

押、买卖、租赁） 估价和课税估价等单一业务，

进一步拓展到损害赔偿、司法鉴定、企业改制、

资产重组、企业清算、资产处置，以及城市精细

化管理、城市更新改造、房地产租赁经营、房地

产资产管理、房地产证券化及资本市场等多种

特殊目的估价委托业务。有力地助推了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某市区为例，

2004年估价机构仅3家，就业人数不足百人，截

止到2020年底，备案本地估价机构6家，备案外

地估价机构2家，未备案的外地估价机构执业约

有40家之多，从业人数也已达3位数。

1.3 估价机构积极提升资质等级

国内房地产经济发展加速，带动了估价行业

的快速发展，估价机构数量和资质等级都有了很

大程度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估价行业内一级估价

机构数量的增加明显。部分估价机构积极提升估

价资质等级，以获取本区域内最大估价市场份额；

还有部分估价机构瞄准估价机构现有“门坎”较

低的现实，拼人数、拼人脉，抢占细分市场；也

有部分估价机构跟不上估价市场的变化，既没有

阜新意识也没有人才储备，随时可能被估价市场

淘汰。

1.4 房地产估价行业发展瓶颈

随着大数据估价系统广泛应用到税务征收

和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中，很多一级资质的估价机

构已有生存的压力，市县低资质估价机构更是举

步维艰。同时，县市区域内的估价机构因业务少、

收入低，导致生存艰难，一方面留不住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资质等级难以提升，最终将面临淘汰

风险。

资质等级高的估价机构主要集中在省会级城

市，其业务量大、收入稳定，人才集聚效应明显，

一、二、三级资质估价机构保有量最多，尤其一

级资质的估价机构数量和保有量均领先省内其他

城市。但省会级城市估价机构也同样存在同城同

业间的激烈竞争，尽管估价机构数量多，资质种

类齐全，但估价业务的总量是有限的，面临“僧

多粥少”的现象。因此，估价机构积极谋划“走出

去”异地执业发展，是估价机构的本能要求。

2 异地执业的利弊分析

估价机构异地执业，是指房地产估价机构在

其工商注册所在地行政区域外从事房地产估价业

务的行为，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和未设立分支机构

进行备案两种情形。异地执业能够解决估价市场

的供需不平衡等问题，可以丰富估价机构的估价

类型和数量，锻炼估价师队伍；可以提高业务水

平，增加经济收入，巩固和稳定估价师队伍。此外，

可以使估价市场得到活跃，推动估价市场的充分

竞争，促进房地产估价机构优胜劣汰。同时，异地

执业也会导致估价机构运营链条拉长，增加运行

成本。虽然业务数量增加了，但估价质量难以保

证；部分估价机构无序竞争，严重损害了估价行

业的社会形象。另外，估价市场上异地执业估价

机构仍有一部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设立分支机构

进行备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旦估

价委托人相关任意一方或估价报告发生问题，估

价机构可能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

3 异地执业不可回避的三个问题

一是依法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备案。依法设立

分支机构进行备案是估价机构合法经营的前提，

是估价机构行稳走健的正确选择。在新的《房地

产估价行业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前，针对《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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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2015年5月4日根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4号修正） 中“房地产估价机

构依法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不受行政区域、行

业限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房地产

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 

（建房〔2013〕151号） 中“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

打破分割、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形成统一

的全国性房地产估价市场，不得利用资质核准管

理、设定限制性条件等手段阻碍或排斥外地机构

进入本地市场；也不得以变相降低本地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核准条件、选择性执法等方式保护本

地机构”的概括性规定，多数估价机构误解为估

价机构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不受行政区域和行

业限制，均可以异地执业。这显然违背了《关于

加强房地产估价机构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建

住房〔2006〕294号） 中“二级、三级房地产估价

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各房地产估价机构不

得设立类似分支机构性质的‘办事处’‘联络点 

（站）’等机构”的规定。

因此，异地执业估价机构不设分支机构、无

营业执照、无长驻估价师、不接受行业主管部门

监督管理、不纳税的低成本竞争，相对本地估价

机构而言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从法理上讲，在

异地执业不设立分支机构，执业主体谈不上行为

的合法性，其出具的“估价报告”可能失去了合

法性和有效性。

二是选择合作发展，做大做强。与县市所在

地现存的估价机构进行合作，取长补短，是异地

执业估价机构一个很好的选择。本地估价机构更

熟悉当地房地产市场，掌握着不同地段的不动产

价格波动，在获取业务和估价结果的可靠性都有

先天性优势，更具有运行成本上的优势。同时，

选择与本地估价机构合作，还可以减少法律风

险，降低运行成本，引导当地房地产估价市场良

性竞争，实现良性供需平衡，提升估价质量和服

务。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合作还可以抱团取暖，

共同发展。

三是严格业务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是估价机

构的生命线，没有质量管理的估价报告可以说是

“废纸一张”。目前，部分估价机构异地执业不能

严格落实《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1-2015） 

中的相关条款，具有很高的危害性。

例如：估价委托应由房地产估价机构统一受

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受理估价委托后，应根

据估价项目的规模、难度和完成时间确定参加估

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数量，并至少选派2名能

胜任该估价工作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共同进行

估价，且应明确其中一人为项目负责人；除应采

用批量估价的项目外，每个估价项目应至少有一

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全程参与受理估价委托、实

地查勘估价对象、撰写估价报告等估价工作。房

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勤勉尽责，应搜

集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估价所需资料，且

应对搜集的估价所需资料进行检查，并应对估价

对象进行实地查勘。

对于以上规定，多数估价机构异地执业时为

了节约经费、规避行政部门监管，没有执行“委

派1～2名估价师到现场进行实地查勘估价对象”

的规定，直接委派驻地业务人员 （非估价师） 现

场获取估价对象照片，通过网络上传完成估价作

业。上述现象严重损害了估价机构的社会形象和

诚信度，不利于估价机构的长远发展，应引起全

行业的重视和思考。


